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生新生奖学金实施办法
为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对高层次创新人才的需求，吸引优秀本科生全日制攻读我所硕士学位，激励他们勤奋学习、潜心科研、积极进取、勇于创新，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大气所）设立新生奖学金。
一、奖励对象：用于奖励被我所免试录取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报到和注册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直博生。
二、奖励金额： 奖金为2万元/生，每年奖励20名左右特别优秀的研究生。
三、申请资格： 
凡拟报考大气所的优秀本科生，本科就读于985高校或非985高校但该学科属于“双一流”学科，在学期间学习成绩排名位于年级前20%。
[bookmark: _GoBack]四、评选办法：
1、新生奖学金评审工作应坚持公正、公平、公开、择优的原则，严格执行有关政策规定，杜绝弄虚作假。
2、申请新生奖学金的优秀本科生于每年六月上旬向大气所提出申请。
3、通过初审的申请者由所新生奖学生评审委员会进行面试评审。拟获奖学生名单在所内进行不少于5个工作日的公示后报所务会批准。
五、发放管理
1、新生奖学金在新生报到和注册完成后一次性发放，中途退学者退还奖学金。
2、新生奖学金与国家助学金、国家奖学金、中科院奖学金、国科大学业奖学金、研究所奖学金、研究所三助岗位津贴均可兼得。
六、其它
1、对研究生新生奖学金评审结果有异议的，可在公示阶段向所新生奖学金评审委员会提出申诉或反映情况，评审委员会应及时予以答复。
2、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由研究生部负责解释。
 

